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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尚未列入免簽範圍。以烏克蘭為例，國人若欲前往該國必須至位於北京之辦事處進行

簽證辦理，烏國人士來台亦因該國內無台灣辦事處，烏國人民又無法免簽進入我國位於歐

盟國家之辦事處辦理簽證，徒增雙方交流困擾。 

二、台灣與東歐國家長期有貿易往來，並時有貿易代表團相互交流。據 2013 年時資料台烏貿易

資料，台灣主要出口資通產品、鋼材以及汽車材料，主要進口為化學及石油產品等，雙方

貿易總額約為 3.6 億美元，仍有發展空間。當台灣發展能源及航運產業之際，東歐國家相對

價廉且發展成熟之工業經驗及技術，可為台灣產業增加多樣選項，有助發展彈性。 

三、近年來中俄勢力崛起，中國、俄國、北韓等國家不斷嘗試整合區域資源，壯大力量。台灣

位處國際貿易與戰略要地，應主動積極與親歐盟民主國家交好，結合資源，以發揮制衡、

平衡區域力量，展現台灣之民主自由價值，提升國際聲望。 

（三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行人於十字路口聚集等待紅綠燈時，飽受

機車騎士或者路人的二手菸害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依菸害防制法

第 16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，

除吸菸區外，不得吸菸；未設吸菸區者，全面禁止吸菸」之規定

，比照於國家公園公告禁菸區範圍，研議試辦於行人等待紅綠燈

十字路口及重要人行道、陸橋、地下道劃定禁菸區，以免聚集行

人受二手菸害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二手菸是「A 級致癌原」，自從 1981 年全球第一份證實二手菸有害健康的研究報告發表以

來，至今全球已有超過一萬份以上的研究報告證實二手菸害。2005 年歐盟及美國公共衛生

部都分別發表多達數百頁的「二手菸害實證白皮書」，均強調：「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，

只要有暴露，就會有危險」。 

二、台灣菸害防制法歷經多年修正，逐步擴大禁菸範圍，目前包括室內公共場所、室內三人以

上工作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內已全面禁止吸菸。而機車騎士在十字路口停等區抽菸，目前

立法院已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初審通過汽機車駕駛人於行駛時，吸菸致影響他人安全者處

罰鍰，但除機車騎士以外，聚集於十字路口行人吸菸，其二手菸也會影響周圍民眾健康。

主管機關應速依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

，除吸菸區外，不得吸菸；未設吸菸區者，全面禁止吸菸」之規定，比照於國家公園公告

禁菸區範圍，研議試辦於行人等待紅綠燈十字路口及重要人行道、陸橋、地下道劃定禁菸

區，以免聚集行人繼續受二手菸害。 

（四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因接獲紙器加工三級廠陳情，表示紙業上游廠


